
华南理工大学实验气体供应商动态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华南理工大学实验气体供货服务资格商（下称“协

议供应商”）的管理，在其资质备案维护、考核评价及违约违规处理

等方面提供指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资格准入

意向实验气体供应商通过学校采购程序取得我校实验气体供货

服务资格；若取得资格的供应商不能提供的实验气体或服务，我校实

验室用户可自行选择其他有资质的供应商，但需经过审批，其管理参

照本管理办法。

二、资格备案

协议供应商应完以下三个程序，方能对我校实验室正式开展销售

活动：

（一）按照采购程序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并履行合同中的服务

承诺及履约保证金使用规定；

（二）在化学品管理平台气体模块系统上传营业执照、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气瓶充装许可证、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机构核准证、运输车辆和人员资质证件扫描件及有效期，经学

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通过完成系统备案；气体供应商应定期更

新其提供的资质，否则在资质到期后，无法继续再进行销售活动；

（三）取得学校各校区交通管理部门发放的校内通行证件。

三、违约违规处理



（一）发生合同协议中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依照协议条款约定从

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违约金；

（二）发生以下（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行为的，视情况每次从履

约保证金中扣除 100-1000 元不等金额作为惩戒措施，并视情节给予

警示函、约谈整改等相应约束措施：

1.协议供应商超出其许可经营范围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2.协议供应商未通过系统平台，线下与我校实验室进行交易的；

3.协议供应商未及时审核确认化学品系统气体模块订单各节点

操作、线下操作提前或延后发货，导致系统台账与实验室实际存量不

一致的；

4.协议供应商违反合同协议私自将气体钢瓶销售或租赁给实验

室用户，或存在额外收取租金/押金、必要的安全附件费用、搬运费

等的行为；

5.协议供应商使用非备案车辆、人员为我校实验室运送实验气体

的；

6.送货车辆、人员不配合我校教学科研、交通、防疫、安全等管

理的，导致投诉的；

7.送货人员野蛮搬运，发生违规行为，被实验室师生、管理人员

投诉的；

8.所提供的实验气体产品安全有问题，出现钢瓶状况较差、超过

检验期、安全附件缺失、气瓶安全色、标签不符合要求、信息错误等

情况的；



9.因安全问题被警示或被约谈整改，未按时整改或拒不回复的；

10.经学校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发生以下（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行为的，视情况每次从履

约保证金中扣除 1000-5000 元不等作为惩戒措施，并视情节给予暂停

1-3 个月服务资质、中止协议服务资格等相应约束措施：

1.协议供应商恶意伪造证件骗取经营资质、范围的；

2.协议供应商违反协议，将华南理工大学实验气体协议供货服务

违规分包、转包给其他不具备资质的供应商的；

3.协议供应商与实验室用户利用系统进行空单虚假交易的；

4.使用不具备资质的车辆、人员运送实验气体的；

5.因产品质量或安全问题导致学校实验室发生安全事件，造成财

产损失或人员受伤的；

6.不遵守我校交通、防疫、安全等管理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

7.经学校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考核评价

我校对协议供应商实行动态抽查和年度考核：

（一）协议期间对协议供应商服务情况进行动态抽查，重点关注

其经营资质、提供产品、服务质量、人员行为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的情况；

（二）实验室用户按订单在系统对协议供应商产品及服务进行评

价；

（三）年度考核将对协议供应商在当次合同履行期间的动态抽查



考核结果、服务实验室客户评价、实验室用户反馈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实验气体协议供应商年度考核表》进行评分，对于评分较低或

靠后的供应商采取差异化的约束措施。

约束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警示函、约谈整改、暂停或中止协议服务

资格等措施的一种或多种组合，由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对协议供应商的违约违规行为组织认定并做出处理，处理以函件形式

送达协议供应商单位。

本办法由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制定并负责解释，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试行。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22 年 5 月 5 日



附： 实验气体协议供应商年度考核表

供应商名称： 考核分数：

类别 内容 分值 评分参考 扣分 得分

系统资质和商品

资质证件是否在有效

期内，是否超范围经

营，上传商品参数是否

准确等

20

1.供应商提供的资质证件到期后未及时更新的，每次扣 1分；

2.供应商所提供产品超出其许可经营范围的，每次扣 5分；

3.未经审批，线下提供产品交易的，每次扣 5分；

4.平台系统上传商品参数不准确、有误，经提醒仍未改正的，每次扣 1分。

5.违规向实验室用户销售或租赁气体钢瓶，或额外收取必要的安全附件费用、上下楼搬运费用等，

每次扣 2分；

订单服务响应

供应商系统订单处理、

反馈、送货、退换货、

回收气瓶是否及时

20

1.供应商未及时对系统订单进行确认或操作，每次扣 1分；

2.对实验室用户的反馈、疑问未及时反馈，每次扣 1分；

3.无合理理由，供应商送货、退换货、回收气瓶超过协议约定时间，每次扣 2分；

4.提前配送未经审批的订单，导致系统台账与实验室实际存量不一致的，每次扣 4分。

5.系统上传商品与实物不符合，利用平台进行空单虚假交易的，每次扣 10分；

运输搬运

供应商送货的车辆、人

员是否为备案人员，人

员行为是否违规，是否

履行验收程序等

20

1.供应商使用非备案车辆、人员进校送货，每次扣 2分；

2.使用不具备资质的车辆、人员送货，每次扣 5分；

3.进校送货车辆、人员行为违反国家法规和学校规定，每次扣 5分；

4.未配合履行验收程序的，每次扣 1分；

产品质量安全

瓶体状况（附件是否齐

全、瓶体是否腐蚀、检

验期是否到期）；瓶体

安全色、标签是否齐全

规范；气瓶专用信息标

签是否填写完整准确

30

1.实验气体瓶体状况较差存在严重腐蚀、凹坑、裂纹等安全问题，每次扣 5分；

2.产品的安全附件（瓶阀手轮、保护帽/保护罩、防震设施等）缺失或不符合法规要求，每次扣

2分；

3.气瓶颜色标志剥落严重、色标与所盛装气体不符，气瓶信息标签缺失、信息不全或错误等，每

次扣 3分；

4.未按学校要求张贴或悬挂气瓶专用信息标签、填写信息不完整或错误，每次扣 3分。

用户反馈
系统客户评价、客诉及

回复率、满意度等
10

1.供应商服务期限内每个差评扣 0.2 分，中评 0.1 分，累积扣满 5分；

2.收到客户投诉未及时回复处理，或处理后用户仍不满意，每次扣 1分。

注：本表在协议到期前 1个月内发放给各实验气体使用单位评价，取平均分值。

评价单位： 评价人： 评价时间：


